中国教育工会上海海洋大学委员会文件

沪海洋工妇〔2025〕7号
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和慰问金发放办法
（2025年9月修订）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着力解决好教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地体现学校对生活困难教职工的关心关爱，规范学校帮困基金的发放使用，根据《上海市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沪工总财〔2025〕6号）和《关于印发<上海市教育工会支出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沪教工〔2024〕1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慰问金来源和发放范围
（一）经费来源
工会会员困难补助、慰问金指日常发放的帮困补助金、慰问金，以及每年元旦、春节送温暖专项慰问金，以上款项由学校“帮困基金”支付。帮困基金由学校行政拨款、教职工“一日捐”及工会经费专项预算组成。
（二）发放范围
已申请加入校工会组织的在编教职工和人事派遣人员（以下简称“工会会员”），因本人或直系亲属患病，医药费用支出较高，或本人家庭遭受重大意外损失等情况的，可提出申请。
二、工会会员困难补助、慰问金发放标准
（一）日常困难补助标准
1.工会会员本人首次患重大疾病和特定疾病（见附件1）且必须经住院治疗的，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0元。所指重大疾病和特定疾病，按照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综合保障计划和上海市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障计划条款所规定的疾病释义。上述重大疾病复发、转移和另发的且必须经住院治疗的，可再次（仅限1次）给予补助10000元。
2. 工会会员本人家庭遭受重大意外事故（如火灾、自然灾害、人身伤害等），家庭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给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困难，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①意外事故损失1-2（含）万元的，补助标准为1000元；
②意外事故损失2-3（含）万元的，补助标准为2000元；
③意外事故损失3万元以上的，补助标准为3000元。
3.工会会员患病, 在医保定点公立医院就诊，年自付医疗费（包括现金支付和个人账户支付，以下同）支出较高，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或长期病休、家庭经济困难，年度困难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①年自付医疗费金额1-2万元（含）的；长期病休导致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补助标准为1000元；
②年自付医疗费金额2-3万元（含）的，补助标准为2000元；
③年自付医疗费金额3万元以上的，补助标准为3000元。
4. 工会会员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患重大疾病并且必须经住院治疗的，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2000元。
 5.工会会员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给予年度困难补助2000元。
（二）慰问金或慰问品
1.会员去世，给予其直系亲属慰问金3000元。
2.会员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去世的，给予慰问金1000元；会员直系亲属（父母）去世的，给予慰问金800元。
3. 会员首次重大疾病（含特定疾病）住院给予慰问金2000元，会员患病住院给予慰问金1000元，门诊手术、骨折等给予慰问金500元。生病住院慰问另可购不超过200元的实物。
每年因病多次住院的，给予慰问金不超过2次。因病连续转院住院的，按1次住院给予慰问。
4. 工会会员结婚（初婚），由校工会进行实物慰问，标准为不超过500元。会员生育时，可以进行实物慰问，慰问标准为不超过1000元/每孩。
5. 会员退休离岗，由校工会发放不超过1000元的纪念品，不得购买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物品。如以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欢送，可按每名退休会员不超过200元购买座谈会用食品、水果等。
6.元旦春节、国定节日期间，由学校统筹安排的校领导慰问在岗人员、走访在职职工家庭的，可发放不超过300元的慰问品。
7.每年春节对劳模进行走访慰问，慰问金为1000元。
（三）“元旦、春节”送温暖专项慰问
校工会每年元旦、春节开展“一日捐”活动，所募集的爱心捐款及学校行政配套帮困补贴款用于“元旦、春节”送温暖专项慰问活动（以下简称“专项慰问”）。
1.会员本人患重大疾病（含特定疾病）的（见附件1），给予慰问金5000元。其中患恶性肿瘤的，专项慰问年限不超过五年（含），其他重大疾病专项慰问不超过两年（含）。重大疾病复发、转移或另发的，专项慰问年限重新计算。
专项慰问年限满后且年度自付医疗费(与本人重大疾病有关的费用)金额达1万元以上者，给予慰问金3500元。
2.会员本人患病，医药费支出较高，在医保定点公立医院就诊，年自付医疗费金额达2万元以上者，长期病休工资较低或家庭遭受重大意外事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者，给予慰问金3500元。
3.工会会员直系亲属患重大疾病，在医保定点公立医院及公立康复医院就诊，年自付医疗费金额达3万元以上的，给予慰问金2500元；
4.其他各种原因引发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给予慰问金1500元。
三、申请、审批程序

（一）日常困难补助
申请人符合条款二、（一）日常困难补助第1、3、4、5条提出困难补助申请的，应填写《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申请表》，同时提供公立医院开具的大病诊断证明或医疗费发票复印件或低收入证明。经二级分工会主席初审，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批后发放。

申请人符合条款二、（一）日常困难补助第2条提出困难补助申请的，应如实填写《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申请表》，同时提供意外事故损失情况说明，属于人身伤害事故的,应提供公立医院或公立康复医院就医发票的复印件。经二级分工会主席初审，校工会权益保障部讨论、审核通过，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批后发放。

（二）慰问金
1.会员本人、直系亲属（配偶、子女、父母）去世，由二级工会填写《上海海洋大学工会经费支出清单》、二级工会主席签署意见，经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批后发放。

2.会员生病住院、门诊手术、骨折等，本人应提供住院出院小结或门诊手术病历复印件，由二级工会填写《上海海洋大学工会经费支出清单》、二级工会主席签署意见，经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批后发放。

3.会员生育，提供生育证明或出院小结，附慰问品购物发票，填写《上海海洋大学工会日常零星报销单》，由二级工会主席审核签字，经校工会常务副主席审批后报销。
（三）“元旦、春节”送温暖专项慰问

每年元旦之前，二级工会负责收集、统计本部门需送温暖职工的相关情况和证明材料（包括公立医院、公立康复医院治疗疾病的发票），报校工会办公室汇总后，递交校工会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慰问名单。

四、二级工会下设的三级工会会员（非编人员）困难补助和慰问金发放办法，根据资金来源由二级工会另行制定。

五、本办法经校工会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后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原《上海海洋大学工会困难补助和慰问金发放办法》（沪海洋工会〔2019〕3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海洋大学委员会
                  2025年9月25日
附件1.重大疾病和特种疾病目录
附件2.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申请表
附件1.

重大疾病和特定疾病目录
按照《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综合保障计划》和《上海市教职工补充医疗保障计划》条款所规定的疾病释义，四十五种重大疾病和四类特定疾病目录如下：

一、四十五种重大疾病
1.恶性肿瘤；2.较重急性心肌梗死；3.严重脑中风后遗症；4.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5.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6.严重慢性肾衰竭；7.多个肢体缺失；8.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9.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10.严重慢性肝衰竭；11.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12.深度昏迷；13.双耳失聪；14.双目失明；15.瘫痪；16.心脏瓣膜手术；17.严重阿尔茨海默病；18.严重脑损伤；19.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20.严重Ⅲ度烧伤；21.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22.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23.语言能力丧失；24.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5.主动脉手术；26.严重慢性呼吸衰竭；27.严重克罗恩病；28.严重溃疡性结肠炎；29.严重冠心病；30.严重原发性心肌病；31.严重慢性缩窄性心包炎；32.肺源性心脏病；33.主动脉夹层；  34.感染性心内膜炎；35.嗜铬细胞瘤的手术治疗；36.严重心肌炎；37.严重Ⅲ度房室传导阻滞；38.艾森门格综合征；  39.严重Brugada综合征；40.室壁瘤切除术；41.严重心力衰竭心脏再同步治疗（CRT）；42.心脏粘液瘤切除术；43.严重川崎病；44.严重重症肌无力；45.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四类特定疾病
1.原位癌；2.相当于Binet分期方案A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相当于Ann Arbor分期方案I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4.TNM分期为T1N0M0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和患女性原发性乳腺癌、原发性女性生殖器官癌（原位癌除外）
附件2.

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
部门
	
	职务（职称）
	
	联系
电话
	

	申
请

理

由
	符合《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会员困难补助和慰问金发放办法》（2025年9月修订）规定之条款（请在□内打√）：
① □ 会员本人首次（或复发、转移等）患重大疾病和特定疾病

② □ 会员本人家庭遭受重大意外事故，意外事故损失      万元

③ □ 会员患病, 在医保定点公立医院就诊，年自付医疗费金额       万元

④ □ 会员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患重大疾病

⑤ □ 会员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说明：以上均需提供相关材料，第②条款需经权益保障部审核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分
工会初审意见
	 二级分工会主席

（签名）：
                年   月   日
	第②条款审核意见


	权益保障部

（签名）：

            年   月   日

	校工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